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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海口 2月 12
日讯（记者邓海宁）春
节即将来临，道路交通
流量明显增加。海口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预
计2月14日下午、2月
15日上午和2月20日、
21日将出现出城返城
高峰。为了确保市民
安全畅通出行，海口交
警提前发布交通出行
提示。

预计14日下午、15日上午和20日、21日将出现出城返城高峰

海口交警建议春节期间错峰出行
海口严管春节期间客运秩序

出租车司机拒载宰客
强行拼客等将被开除

本报海口2月 12日讯 （记者郭萃 通讯员
吴钟龙 实习生洪雨）记者今天从海口市道路运输
管理处获悉，春节期间，海口出租汽车驾驶员发生
拒载、宰客、强行拼客等行为的，将一律予以开
除。此外，2月18日开始各公交线路全部恢复正
常运营。

据了解，为使广大公交驾驶员也能过上团圆
的新春佳节，2月15日12时后和2月16日、17日
可安排部分公交驾驶员休息，但每条公交线路必
须保证50%以上运力正常运营；2月18日开始各
线路全部恢复正常运营。根据万春会活动时间安
排，2月16日、17日，途经万绿园的18路、42路、
92路、37路共4条不同方向的公交线路末班车不
得早于22时收车。

此外，节日期间，公交车票价一律严格按平时
的票价和减免票价制度执行；出租汽车驾驶员发
生拒载、宰客、强行拼客等恶性服务质量行为的，
一律责令企业予以开除。

广大驾驶人可错峰出行，尽量避开晚
高峰下班车流量叠加时段（2月14日16：
30-19：00）。也可择道绕行，途经金龙路
友谊阳光城路段车辆，可绕行龙昆北路→
国贸北路（国贸大道）进入国贸片区，避开
龙华路、金龙路等易拥堵路段。途经国兴
大道海航日月广场路段车辆：可取道西沙
路→蓝天路前往大英山路北片区；或取道
龙昆南路→红城湖路→环湖路前往大英

山路南片区；也可取道海府路→海府立交
前往国兴大道东段→琼州大桥；府城片区
市民可取道红城湖路→环湖路→大英山
西三路前往日月广场。

2 月 14 日夜间，预计龙昆北路南大
桥底花市一条街、滨海大道万绿园、碧
海大道白沙门公园路段车流量将增多，
驾驶人可合理选择绕行路线，避开以上
路段。

提醒广大驾驶人及时掌握路况
信息，尽量避开高峰时段进出城（2月
14日16：30—19：00、2月15日8：30—
10：00）。如以上道路流量大，建议视
情况择道进出城，可从以下道路上滨
江路：文明东路、海府一横路延长线、
美祥东路、美祥横路；走滨江路→凤
翔东路前往东线高速，尽量避开海府

路→琼州大道、龙昆南路→迎宾大道
出城压力集中的道路；琼州大桥以北
区域驾驶人可取道海甸岛、海新大
桥、新东大桥往东行驶前往琼山大道
或白驹大道；琼州大桥以南区域可取
道海瑞大桥前往琼山大道或白驹大
道，避免国兴大道、琼州大桥扎堆进
出城，局部道路拥堵，导致出行不便。

根据往常规律，海口交警预计2月14日（大年廿九）16：30—
19：00上班族放假、进出城交通集中叠加，届时市区世纪大桥→龙
昆北路→南大桥→龙昆南路→迎宾大道双向、国兴大道→琼州大
桥双向、滨海大道、海府路→琼州大道等进出市区主干道交通流量
集中，通行缓慢。

2月14日（大年廿九）是西方情人节，也是春节假期前一天，许多市民将
外出活动，商业路段节日气氛浓厚，国兴大道、国贸区域、龙华路、滨海大道等
繁华路段车流量将会增加。

省安监局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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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列地点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

文物保护单位；车站、码头、飞机场
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
内；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输变
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医疗机构、幼儿
园、中小学校、敬老院；山林、草原等重
点防火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
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其他地点。

二、单位和个人燃放烟花爆
竹应遵守如下规定：

不得向人群、车辆、建筑物抛掷点
燃的烟花爆竹；不得在建筑物内、屋
顶、阳台燃放或者向外抛掷烟花爆竹；
不得妨碍行人、车辆安全通行；不得采
用其他危害国家、集体和他人人身、财
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不得存
放超过一箱或者重量超过30公斤的烟
花爆竹。

三、不要在窨井盖附近燃
放，也不要将点燃的烟花爆竹

扔到城市下水道，更不能醉酒
后燃放。

四、十四周岁以下未成年人
燃放烟花爆竹的，应当由监护人
或者其他成年人陪同看护。

五、请在正规销售点购买普
通消费者可以燃放的C、D级产品，
产品包装箱上应粘贴有《普通烟
花爆竹包装标识码》，不要购买假

冒伪劣产品和专业燃放类产品。

六、燃放前，请认真阅读烟
花爆竹外包装上标注的《燃放说
明》和《安全警示语》，按正确的
方法燃放。

七、点燃烟花爆竹后，燃放
者应迅速移至安全位置。发生
未燃、未响等异常情况时，不要
马上靠近烟花爆竹，至少要等15

分钟后再去处理。

八、为了安全和环保，请您
尽可能少燃放或不燃放烟花爆
竹；当空气重度污染时请不要燃
放烟花爆竹。

九、节日离家外出时，要关好
门窗，防止烟花爆竹飞进屋内引
起火灾，大风天气，请不要燃放烟
花爆竹，否则容易引起火灾。

十、燃放烟花爆竹后应及时
清扫场地，发现余火应立刻进行
泼水灭火处理。

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

举报电话12345

非法运输、储存和燃放烟花爆竹

举报电话110

举报违规燃放烟花爆竹，人人有责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宣

省安监局提醒广大群众——

珍惜生命和健康，安全燃放烟花爆竹
春节燃放烟花爆竹，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既有驱邪避祸的意象，又能给人们带来喜庆年味。但是，如果烟花爆竹质量不合格或燃放方

式不正确，会造成空气污染、噪音扰民、引发火灾甚至造成人身伤害等危害。为了海南的碧海蓝天，倡导文明燃放烟花爆竹。


